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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法规教程》

内容概要

《媒介法规教程》系统梳理和阐述了我国和主要西方国家有关出版、报刊、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管理
方面的法规政策，并就媒介与法规的关系、信息公开与媒介角色以及新闻发布会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重
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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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法规教程》

作者简介

王晴川，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全媒体应用与发展基地主任。2001年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曾任安徽电视台记者、编导，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机要秘书。上
海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有线电视中心主任、书记等。曾策划和主创200多部电视新闻、专
题和纪录片。主要研究领域：广播电视业务、新媒体技术、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介法规与政策。先后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奖、安徽电视奖、安徽新闻奖、第四届中国
电视“南方杯”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等。 陆地，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视听
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首位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先后任《蚌埠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电视
台记者、主任编辑和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理事、广播电视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民协节庆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新闻与传播》杂志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广播电视实务
和理论、媒介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本，承担
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研究课题20多个。曾获中国电视金鹰奖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南方杯”
一等奖、中国电视星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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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法规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媒介法规的法理及起源 第一节法与媒介法规 第二节媒介法规法理分析 第三节我国媒介法规建
设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构建科学的媒介法规体系 第五节媒介法规的历史起源 第二章信息公开与媒介法
规 第一节信息公开与国家安全 第二节信息公开与个人稳私 第三节不良信息与恶意报道 第三章西方主
要国家报业法规 第一节西方报业法规概述 第二节美国报业法规 第三节英国报业法规 第四节法国报业
法规 第五节德国报业法规 第六节 日本报业法规 第四章西方主要国家广播电视法规 第一节美国广播电
视法规 第二节英国广播电视法规 第三节法国广播电视法规 第四节德国广播电视法规 第五节 日本广播
电视法规 第五章西方主要国家出版印刷法规 第一节美国出版印刷法规 第二节英国出版印刷法规 第三
节法国出版印刷法规 第四节德国出版印刷法规 第五节 日本出版印刷法规 第六章西方主要国家新媒体
法规 第一节新媒体法规的特殊性 第二节美国新媒体法规 第三节欧洲主要国家与日本新媒体法规 第七
章广告法规 第一节广告管理的法律体系 第二节对广告活动主体的管理 第三节对广告发布活动的管理 
第四节对广告违法行为的处罚 第五节西方主要国家广告法规 第八章著作权法规 第一节著作权法 第二
节其他法律中有关著作权的规定 第三节著作权保护 第四节国际著作权 第九章时事报道与管理法规 第
一节一般性时事报道 第二节禁止性报道的涉法问题 第十章限制性新闻报道与管理法规 第一节议会和
选举报道的涉法问题 第二节司法报道与法律实践 第三节未成年人报道与法律禁忌 第四节涉外报道和
对外报道中的法律监管 第十一章重大新闻发布与管理法规 第一节重大新闻及其特征 第二节新闻发布
会及媒介的法律意识 第三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与涉法管理 第四节气象信息的发布与管理法规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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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法规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法律角度来看，媒体只是一个普通的法人，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法律都不可能给
媒体超越公民权以外的“特权”。试问：当记者依法履行自己的采访权利时，他有什么权利查看公司
的内部资料？依法采访是媒体的权利，保守商业机密是公司的权利，被采访对象为什么必须无条件地
必须接受媒体的质询？即使是法律传讯，公众还可以委托律师代替自己前往。即使是在警察局里，嫌
疑犯还可以保持沉默。为什么面对记者公众就必须接受采访，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尤其是在
工作期间，公众为什么要放弃手头的工作，立即接受采访？采访是记者的工作，别人的工作就不是工
作吗？凡此种种，皆是我国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享受的一些“特权”。一旦进行新闻立法，这些“特权
”是保留还是取缔？ 因此，单从法理上对新闻立法的效用进行预测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制定相关的标
准，对新闻立法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科学评估，才能描绘出一部关于“法”的实际效果“图”。在实
施媒介立法时，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一、“法”的内容是否合理 现实中，经常出现记者与采访对象
、媒体和受众出现法律纠纷的情况。涉及媒介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屡有发生；另一方面，记者被打、
被告现象也并不少见。对此，无论公众还是记者都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似乎双方的
合法权益都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有时错在记者，有时错在公众
，有时责任并不完全在于当事双方。因为，在我们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中，甚至是同一法律内部，关于
公民权利的规定就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例如，我国宪法既赋予公民应有的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
等基本权利，同时也根据公民具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而赋予公民有获知权。在特定而具体的情况
下，这两种权利又是相互冲突的。 新闻媒体作为专业的信息采集、制作、发布机构，有义务向公众提
供真实信息和资讯服务。采访权理应成为媒体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但新闻记者在采集新闻信息时候运
用的手段，有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暗访、偷拍是记者获得真实、鲜活新闻信息的方式之一，
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可行手段。但是，从传播效果来看，却侵犯了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如果报道内容
涉及个人隐私，或涉及商业机密，那么，法律更应该维护谁的利益？有时，新闻事件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公布于众后，却伤害到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又该由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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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法规教程》

编辑推荐

《媒介法规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领域师生和媒体从业人员及相关研究领域学者的学习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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